


附件
                             正住保办公租房[2016]第     号

正宁县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正宁县住房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以下由申请人填写办理：

	申请人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家庭收入
	　

	保障方式
	公共租赁住房
	联系电话
	　

	最 低 生 活 保 障 金 领 取 明 细

	最低生活保障申请人姓名
	领低保金
人数
	连续领取低保金
起止日期
	低保
类别
	身份证号码

	　
	　
	　
	　
	　　

	申 请 人 家 庭 成 员 明 细

	姓  名
	身份证号
	是否领取低保
	与申请人关系
	工作单位

	
	
	
	
	

	　
	　
	　
	　
	　

	　
	　
	　
	　
	　

	　
	　
	　
	　
	　

	　
	　
	　
	　
	　

	家庭是否有残疾人员
	
	残疾证号
	

	家庭住房状况
（打“√”）
	□自有住房
□租住 
	家庭资产状况（打“√”）
	□有非营运汽车  □开办企业
□有40m2以上商用房（含40m2）
□持有企业股份

	现 住 房 情 况

	现居住房屋地址
	所有权性质
	产权人
姓名
	房屋结构
（打“√”）
	住房面积
	低保家庭人均建筑面积
	证明资料

	　
	　
	　
	□土木□砖木□砖混
□框架□其他
	
	　
	　

	申　请　人　承　诺

	   本人因家庭住房困难，申请享受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现作出如下承诺：
    1、本人提供的相关数字和证明材料真实可信，如有隐瞒、伪造、虚报等行为，属骗取住房保障，同意取消住房保障资格并接受相应处罚；
    2、本人愿意接受县住房保障核查工作小组的入户调查、邻里访问、民主评议和张榜公布等社会监督；
3、本人家庭在享受保障待遇期间，家庭收入改变退出低保或通过购买等方式取得住房的，将在一个月内主动向社区居委会、乡镇、县房管局提出申请，退出住房保障，否则自愿接受相应处罚；
4、本申请表填写发生涂改、不真实，提供资料不全、不准确，申请人住址和同期低保申请地址（民政局低保发放表地址）不一致的，电话不通，找不到人以及家庭相关情况变化未及时通知社区居委会、乡镇、县房管局等情况，本人同意取消本次申请资格。
申请人签章 ：                  年　　月　　日


注：本表由申请人填写。
	资 料 粘 贴 处

	
申请须知
凡符合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申报条件的家庭务必在限定期限内向居住地所属社区居委会、乡镇政府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资料。
一、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方式：
  公共租赁住房：是对符合条件的家庭配售公共租赁住房。
二、申请资料及装订顺序：
1、申请书（如实说明家庭住房困难的原因）；
2、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家庭户口簿复印件（查验原件）；
3、租房合同复印件（查验原件）；
4、低保证（首页及后页）复印件（查验原件）；
5、领取低保存折或住房租赁补贴领取存折复印件（查验原件）；
6、离异家庭，需提供离婚证复印件（查验原件）；
7、提供的其他资料（查验原件）。
表内所填内容必须真实，前后一致；申请资料一律用B5纸张复印，复印件必须由本人填写“此件与原件一致”并签名，否则按虚假资料处理。

	申请人夫妻双方照片
	房主夫妻双方照片

	照片粘贴处
	照片粘贴处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现工作单位（含临时）调查情况
	经调查：该家庭        (有/无)住房，月收入      元。
经办人：               （公 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以下由乡（镇）政府、社区居委会办理：

	调查情况
[bookmark: _GoBack]乡（镇）政府、社区居委会
	    经调查：申请人     ，该申报家庭人口    人，家庭年总收入      元，人均年收入     元，现住址         ,居住房屋建筑面积      m2，其中自有房屋     m2，租赁房屋     m2。
调查人：　       　（公  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车辆管理部门
调查情况
	     经调查：该家庭      (有/无)运营性车辆，       (有/无)非营运性车辆。
经办人：        （公 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查档情况
人 社 局
	该家庭成员     （姓名），属我县      （单位）       （正式、聘用、临时）人员，月工资      元；
该家庭成员     （姓名），属我县      （单位）       （正式、聘用、临时）人员，月工资      元。
经办人：　                               （公  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查档情况
公 安 局
	经查档：该家庭户口薄共登记
       人。

经办人：　       （公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查档情况
工 商 局
	经查档：该家庭       （有/无）工商注册登记，注册资本
       万元。

经办人：　       （公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查档情况
县民政部门
	经查档：该家庭现在      人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现住址：      
                
经办人：　       （公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查档情况
县房管部门
	经查档：该家庭              
                  (应说明现在是否有房产、房产性质、登记面积)。
经办人：          （公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注：本表调查和查档单位只盖章不填写内容视为无效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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